附件4
高明区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

服务协议（供参考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
乙方：（接受送教上门服务残疾学生的监护人）

为进一步发展高明区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事业，切实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的权利，使残疾儿童少年掌握文化科学知识，甲方选派教师为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服务。为明确甲、乙双方各自责任，本着自愿、诚实、信用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协议:

一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
1.甲方免费为乙方的残疾子女提供送教上门服务，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料和练习簿，并选派责任教师负责送教上门服务。

2.甲方为接受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学籍注册，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管理，保障残疾学生受教育权利。

3.送教上门服务期限暂定为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 月至

    年    月；协议时限到期，双方协商后可续期。甲方到乙方上门教育服务时间，每周不少于2次，每次3个课时，全学年不少于240个课时。

二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
1.乙方为送教上门服务提供必要的教育学习环境。

2.乙方参与残疾儿童教育计划的实施，配合甲方选派的教师完成教育方案，并按照教师布置的教学任务协助、指导残疾学生按时完成。遇到问题时与教师一起商讨解决。

3.在送教上门教育期间为教师提供安全保障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送教上门的教育教学内容由甲方教师与乙方协商确定后，制定服务工作日程表，按日程表安排实施。

2.送教上门服务期间，若一方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或暂停上门服务的，应事先电话通知另一方。

3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签字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   责任教师签名：        

乙方：残疾学生：              监护人签名：         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